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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摘稽徴法修正第二十三條偉文

中華民国106年1月18日公布

第二十三僚　　税損之徽敗期間為五年・自教納期問屋満之翌日起算；

應徴之種．摘末於徴収期間徴起暑，不祥再行徴収。但於後肢

期間居潟前，巳移送執行・或巳依強制執行法規定隼明参奥

分配・或巳依妓産法規定申報債権尚末結宋音∴不在此限。

應徴之税摘・有第十侮、・第二十五條、第二十六條或第

二十七條規定情事者，前項数枚期間）自各該嬰更級納期問

屋満之翌日起算o

依第三十°九條暫緩移送執行或異化法律規定停止税摘

之執行者・第一項徴収期間之計算・魔界除暫緩執行或停止

執行之期間o

税損之後肢・於徴収期間居潟前巳移送執行者・自徴収

期間届満之翌日起・五年内末続執行者・不再執行，其於五

年期間居満前巳開始執行・切符縫績執行；但自五年期間居

潟之目起巳途五年高夫執行終結者・不得再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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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中華民国九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前巳移送執行端

末終結之案件・自修正之目起逓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著・不再

執行。但裁至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納税義務人欠教範揃金

額達新妻幣一千萬元或執行期間右下列惜形之一身・砺得

繕績執行・其執行期間不待避一百十一年三月‘四日：

一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属各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

十七條規定，隼着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政義薪人

確定〇

二・法務部行政執行者所属各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

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・封義務人核療禁止命令。

本法中華民国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

行前・有修正施行前第五項第一款情形・於修正施行後欠

徴税損金額蔵王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未達新宝幣一千萬元

老・自一百零六年三月五目起・不再執行o


